
关于举办《2012 年广东省女职工医疗护理岗位创新技能大赛》 

评委培训班的通知 

各地市护理学会、各有关医院： 

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卫生部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举办

《2012 年全国女职工岗位创新技能大赛》的通知，（总工发【2012】42 号，简称《通知》），为

落实通知精神，广东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广东省卫生厅工会、广东省护理学会将举办“2012

年广东省女职工医疗护理岗位创新技能大赛”。为使该项活动落到实处，受大赛组委会委托，

广东省护理学会将于近期举办《2012 年广东省女职工医疗护理岗位创新技能大赛——临床护

理理论与技能》评委培训班。其目的主要使评委们对临床护理、儿科护理、重症监护护理的理

论与实践达到规范性、专业性、统一性。学成后可指导本地区、本系统开展该项工作。并成为

当地预赛的评委，能按评分标准和要求对参赛选手作出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评价。 

本培训班为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项目编号：20121405064，参加学习者获省级继续教

育 1 类学分 10 分。 

现将培训班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委条件 

1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热爱护理岗位，工作任劳任怨，思想作风正

派，办事客观公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 

2、具有执业资格，副主任护师以上职称，业务技术精，刻苦学习和钻研护理业务技术，

熟练掌握本岗位各项基本技能、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，在医院专科理论与技能考核中，成绩优

秀。 

3、在临床护理、儿科护理、重症监护护理的专业理论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，能够将临床

护理、儿科护理、重症监护护理的有关理论知识与实践很好地结合。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对竞

赛活动具有准确的判断力。 

4、现仍从事护理临床或护理教学一线工作，热心担任竞赛活动的评判工作，自觉遵守比

赛规则、评判纪律和要求。身体健康，能独立参加本专业评判工作的所有活动。 

5、刻苦钻研业务，护理技术娴熟，示范教学能力强，熟练掌握操作规程。在本地区本系

统的技术比武/业务考核等活动中成绩优良者，优先考虑。 

二、评委分配： 

各地市护理学会、省直、部属、部队、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等可按需求派员参加。 

三、课程设置 

摸块（一）专科课程 

1、解读临床护理理论与实践指南 

2、解读重症监护护理理论与实践指南 

3、解读儿科护理理论与实践指南 



摸块（二）公共课程 

1、常用监测与身体评估 

2、人文关怀的理论与技能 

摸块（三）操作流程与评分标准 

摸块（四）理论与技能操作的有关录像 

四、报到及培训时间： 

① 报到时间：2012 年 7 月 16 日上午 8：30 到下午 13：00 

② 培训时间：2012 年 7 月 16 日下午---18 日 

五、报到地点：广州东山宾馆 1 号楼大堂 

东山宾馆详细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三育路 44 号（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）。  

六、收费标准： 

1、培训费：每人 600 元（含相关资料），住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，按规定回原单位报销。

★ 备注：请参加学习者自带教科书《临床护理实践指南》（2011 版） 

2．DVD：3 个学科各拍摄一个相关理论与实践 DVD，3 个为一套，每套 150 元。 

七、请将回执填好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前电话报至：020：61181169、 

61181862，联系人：李小静、陈志慧；传真电话：020：61181169、61181862；E-mail：

gdshlxh@126.com到省护理学会，额满为止。 

★ 请各位参加学习班学员带IC卡登记学分。 

★ 住宿学员请带身份证原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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